附表2
湖南省科技厅机关处室2012年绩效评估指标体系

	一级

指标
	二级指标
	权重
	三级指标
	评估内容
	填报

时间

	主要
业绩
70%
	岗位职责履行40%
	40%
	各处室填报，数量为4-6个（经分管领导审核后，报领导小组审议，并报厅党组会审定。）
	根据“三定”明确的主要职能和部门本年度工作任务来确定。
	年初

	
	重点工作完成20%
	20%
	各处室填报，数量为3-5个（经分管领导审核后，报领导小组审议，并报厅党组会审定。）
	根据国家、省委、省政府及科技厅年度重点工作任务分解，省科技厅党组确定的年度重点工作及任务分解确定。
	

	
	创新创优10%
	10%
	各处室申报，具体见附表3。
	以获得国家、省嘉奖、专家评估、社会评价为依据，进行综合考核。
	年末

	基础建设

30%
	党风廉政建设15%
	5%
	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落实情况（绩效办组织审核）
	主要考核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，推进惩防体系建设，加强机关工作人员遵纪守法等情况。
	年末

	
	
	5%
	惩防体系建设推进情况（绩效办组织审核）
	
	

	
	
	3%
	行风建设情况（绩效办组织审核）
	
	

	
	
	2%
	上级部门要求完成的其他工作（绩效办组织审核）
	
	

	
	效能与作风建设10%
	2%
	服务态度（绩效办组织审核）
	主要考核机关效能和作风建设，进一步强化大局意识和服务意识，推行行政权力网上公开透明运行，提供优质高效服务。
	

	
	
	2%
	党务政务公开（绩效办组织审核）
	
	

	
	
	3%
	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（绩效办组织审核）
	
	

	
	
	3%
	创先争优（绩效办组织审核）
	
	

	
	能力建设5%
	2%
	组织建设（绩效办组织审核）
	年度内学习、工作改进、健全机制、素质提高效果评价等情况。
	

	
	
	2%
	机关文化建设及能力提升情况（绩效办组织审核）
	
	

	
	
	1%
	规章制度健全及遵守程度（绩效办组织审核）
	依法履行职责等情况。
	


